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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及有关 

个人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9年 12月 3日圣卢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圣卢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及有关个

人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致意，并谨提及第 1455(2003)

号决议以及圣卢西亚根据该决议第 6 段至第 12 段的规定提出的关于执行恐怖主

义措施的报告。 

 圣卢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转递圣卢西亚政府的上述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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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2月3日圣卢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圣卢西亚根据第1455(2003)号决议第6段至第12段的规定提出的关于

执行恐怖主义措施的报告 
 
 

 一. 导言 
 

1. 圣卢西亚还没有发生过任何基地组织或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活动，同样，也没

有收到与塔利班、乌萨马·本·拉丹及其同伙有关的任何恐怖活动的报告。 

 圣卢西亚认识到，如果让任何此类活动渗透入圣卢西亚和该区域，圣卢西亚

的经济就可能变得非常脆弱，因此，我国致力于持续打击恐怖主义和有关恐怖活

动。 

 二. 综合名单 
 

2. 圣卢西亚尚未提出专门处理 1267 委员会综合名单的立法事宜。 

 2008 年 12 月下令公布 2003 年《第 36 号反恐怖主义法》的生效日期。《反恐

怖主义法》具体提到 13 项国际反恐怖主义的文书和议定书，它们是： 

 (a) 1963 年 9 月 14 日在东京签署的《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

他行为的公约》 

 (b) 1970 年 12 月 16 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c) 1971 年 9 月 23 日在蒙特利尔签订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

法行为的公约》 

 (d) 1973 年 12 月 14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

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e) 1979 年 12 月 17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f) 1980 年 3 月 3 日在维也纳通过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g) 1988 年 2 月 24 日在蒙特利尔签订的《补充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

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的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

行为的议定书》 

 (h) 1988 年 3 月 10 日在罗马签署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i) 1988 年 3 月 10 日在罗马签署的《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

为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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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1991 年 3 月 1 日在蒙特利尔签署的《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

侦测的公约》 

 (k) 1997 年 12 月 15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1) 1999 年 12 月 9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

公约》 

 (m) 2002 年 6 月 3 日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在巴巴多斯通过的《美洲国家反恐怖

主义公约》。 

 该法第二部分新创了以下罪行： 

* 为实施恐怖行为提供或收集财产 

* 为实施恐怖行为提供服务 

* 把财产用于实施恐怖行为 

* 为保留或控制恐怖分子的财产作出安排 

* 处理恐怖分子的财产 

* 教唆和支持恐怖团伙或实施恐怖行为 

* 窝藏犯有恐怖行为的人 

* 向恐怖团伙提供设备 

* 招募人员加入恐怖团伙或参与恐怖行为 

* 向恐怖团伙或和犯有恐怖行为的个人提供培训和指导 

* 为实施恐怖行为煽动、宣传或招揽财产 

* 提供支持恐怖行为的设施 

* 密谋犯下本法所定罪行 

* 成为恐怖团伙成员 

* 安排支持恐怖团伙的会议 

* 参与犯下本法所定的罪行。 

 内阁已同意签署和批准《联合国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执行该公约的立法

已在议会通过了一读。 

 如果需要，圣卢西亚还可以使用其他几项立法打击恐怖主义： 

* 《刑法典》第 3.0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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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所得法》第 3.04 条 

* 《(防止)洗钱法》第 12.20 条 

* 《刑事案件互助法》第 3.03 条。 

3. 迄今还没有得到落实。然而，需要技术援助，以制定全面实施《巴勒莫公约》、

特别是冻结恐怖分子资产的程序。 

4. 无。 

5. 无。 

6. 不适用。 

7. 不适用。 

8. 2003 年《第 36 号反恐怖主义法》在 2008 年 12 月开始实施，其中新增了几

项先前强调的罪行，对这些罪行的刑罚为判处 15 年至 25 年徒刑。 

 三. 冻结金融和经济资产 
 

9. 目前还没有关于列入名单的个人和实体的资金或金融资产被冻结的报告。 

 尽管如此，圣卢西亚内阁已同意批准《巴勒莫公约》并赋予其法律效力，该

公约将有助于形成查封、没收和充公的正式规定并与其他国家进行协调。 

10. 尚无立法。 

11. 鼓励金融机构制定和实施报告可疑交易的战略。经修订的《(预防)洗钱法》

规定金融机构须报告复杂、不寻常或大额的交易。根据该法交易记录的定义已被

扩大，包括交易的商业通信、所有背景文件和交易目的。 

 经修订的《(预防)洗钱法》考虑到金融情报局进行检查和审计，以确保反洗

钱的规定得到遵守。 

 《(预防)洗钱法》第 10 节规定，只要有合理理由怀疑一笔交易涉及法定罪

行的收益，就必须提交可疑交易报告。要指出的是，已根据《(预防)洗钱法》扩

大了法定罪行的清单，其中包括恐怖主义罪行。 

12. 迄今为止圣卢西亚没有查到或冻结 1267 名单所列个人或实体的资产。 

13. 无。 

14. 圣卢西亚目前正在审查其恐怖主义问题立法，以便在这方面完全遵守有关规

定。目前需要和将来仍需要审查和分析这方面的体制支助业务能力的技术后勤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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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旅行禁令 
 

15. 《圣卢西亚法律汇编修订本》第 76 章的《移民条例》是管理入境口岸人员

流动的主要法规。该条例规定了因其他有关犯罪禁止个人移民的标准。《护照法》

第 10.03 条控制和顾及圣卢西亚护照发放机制。 

16. 圣卢西亚的边境控制已发展到人工检查名单的程度。 

17. 目前还无法在所有入境口岸电子搜索个人和实体的名单。 

18.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其姓名出现在综合名单上的人被允许在圣卢西亚入

境或过境。 

19. 圣卢西亚还没有发现姓名列入名单的任何人申请签证。 

 五. 武器禁运 
 

20. 圣卢西亚不制造和(或)出口武器或其相关技术。然而，根据《刑法典》第 3.01

条、《火器法》第 14.12 条、《农药和有毒化学品管制法》第 11.15 条、《爆炸物

法》第 14.08 条和 2003 年《第 36 号反恐怖主义法》，有关当局继续保持警惕并

使用有限的资源监测各种火器和有关材料的使用。 

21-24.  根据上述规定。 

 六. 援助和结论 
 

25. 关于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宣传方案。 

 必须就综合名单以及适用、使用和提及该名单的方式对海关、警察和移民部

门进行边境控制培训。 

 继续培训我国的金融情报局人员。 

 


